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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８７年这段期间，中国法律专业教育确实呈现出了突飞猛

进的气势?D?D院系数目从６增加到６３，在校本科生数目从

５７６增加到４２，０３４。在整个１９９０年代，发展进

一步加速，至２０００年，有２４５个法科院系、１９，８

０６个相关专业，在校本科生人数也翻倍，年度毕业人数接

近两万。可以说，过去的二十多年，是法律专业教育的一个

“规模扩大的时代”，成就是很可观的。但是，如此迅速的

规模扩张势必不断冲击财政预算。大约从１９８７年开始，

高校办学经费就日益见绌，让校长院长系主任们常常发出“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慨叹。 就在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潮

流汹涌起来，不断拍打校园的围墙和大门，连作为中国精神

故乡的北京大学也未能置身度外。结果是，象牙塔上终于升

起一面白旗，书写着“教育直接为社会服务”这九个大字。

有了这样一言九鼎的正当性口号，就会有成百上千的实用动

机和日常行为，于是乎“利益驱动”、“知识创收”、“教

育产业化”迅速成为强势话语。随之而来的是评价标准的变

化。众所周知，在中国，自书院制度成立以来，在西欧，自

波罗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创办以来，判断高等教育办得是否

成功的标准是声誉而不是利润（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经营方

面的考虑）。但是，１９８０年代以后，起先在美国，随后

在中国，逐步采取彻底的市场经营的手法来管理大学，对教



育的效率和利润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升级，甚至夹带着些许“

生意就是声誉”的味道。 在中国法科教育中，产业化的倾向

有两种具体表现：一种是办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或者开展

其他不同类型的经营性业务，不妨称之为“多样化经营主义

”，另一种是办专业培训班、扩招以及对学费的范围、金额

进行上方调整，不妨称之为“学生消费者主义”。由于前一

种表现方式问题颇多，已经逐步受到限制乃至部分性禁止，

后一种表现方式就越来越成为高等教育的基本方向。因此我

们有理由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包括法科在内）正在从培

养精英的知识共同体和国家职能机关的定位退出来，迈向“

学生消费者的时代”。也就是说，校方按照自负盈亏的逻辑

行事并对学生全面收费，从而形成一个由学生及其家长或赞

助者向院系购买教育内容、研究成果以及学位证书的特殊市

场。在这里，由于现在法律专业的学位文凭和资格证书“含

金量”很高，某种形态的完全“卖方市场”已经隐约成

型?D?D这样的交易格局固然有许多长处，但也可能助长功利

主义倾向以及现行制度的惯性，甚至诱使法律专业院系堕落

成仅仅为将来的律师打造“金饭碗”那样的市井作坊或者文

凭批发商。 一般而言，学生消费者的时代必然导致学生要求

更多的自由选择权。但在中国，因为学生市场还在不断拓展

的过程中，也因为既有的大学管理体制还维持着教育行政机

构以及教师的支配权以及经营的非风险性，还因为学位或学

历的通货膨胀以及扩招所造成的毕业生潜在过剩问题的效果

尚未充分显露出来，所以，学生们要求行使消费选择权的呼

声仍然不很响亮，对教育现状的批评和抗议还是零散的、缓

和的。但是，假设毕业即失业的情形一旦普遍出现，加上大



学独立核算制的进一步贯彻落实，那么付得起学费的学生就

将不断追问教育质量和文凭在就业市场上的兑现价值、而付

不起学费的学生也会坚决讨要平等教育权，恐怕校园很难继

续成为一块安定的绿洲，师生关系也将出现某种程度的紧张

，特别是“双向选择”的紧张。 正是“规模扩大”导致了中

国大学评价标准的全面“量化”，包括按著述字数计算学术

成果、按综合评分和职务等级分配校内资源、按学生人头和

创收金额衡量教育条件，等等。也正是规模的扩大进而导致

了作为教育服务消费者的学生这样一个庞大利益群体的登场

。由此也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学生消费者主义终将反过来

导致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从“规模的增长”转向“质量的增

长”，因为决定学生一方愿意“出高价”的因素只能是“买

好货”，也就是教育、研究的质量和以此为担保的学位的信

用力。在大学实行全面收费之后，学生对滥竽充数的部分教

师、陈旧过时的部分教材以及不断贬值的部分文凭将会感到

越来越不能容忍，并将致力于推动教育制度整体的改革。从

此不仅是教师对学生的成绩进行评定，学生也将在某种程度

上对教师以及学校的业绩进行明示的或者默示的评定。 然而

，对教育质量的定义和客观评价是很困难的。在某种意义上

，质量好比爱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真实存在却又难以

捉摸。偏偏在法律专业教育方面，无法进行量化计算的社会

价值（例如正义感、高洁品格、渊博的教养）极其重要，这

意味着对质量存在着某种更高的、更复杂的特殊要求，存在

着在法律技术的培训之外的超越性精神标准。例如美国法学

大师霍姆斯早就指出，“如果仅仅把法学院的工作理解为教

授法律或者培养法律家，这样的理解是不充分的。必须这样



来界定法学院的任务：采取有威严的方法教授法律，培养伟

大的法律家”。对照这样的法律专业教育目标来考察我国高

校以及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现实，“威严”何在？“伟大”何

在？这的确很难遽下断语，但也是不得不深思和反省的问题

。 迄今为止中国对教育质量的鉴定采取了政府主导的方式。

在产业化的过程中，市场需求和社会舆论也成为评价主体，

政府对教育过程的介入有所相对化。而进入学生消费者的时

代之后，关于质量高低的信息和判断将进一步多元化。但是

，日本法律专业教育改革的实践中有两条经验或教训特别值

得重视，即：（１）学生作为消费者对讲义的评价意见只是

许多质量信息中的一种，只能作为教师改善教育的参考资料

，而不应该让学生的评价意见直接影响教师的升迁奖惩；（

２）正确评价和切实保障教育质量的根本机制是建立和健全

学术共同体，确立大学自治的原则以及教授会主权。换言之

，要为专业教育者保留适当程度的行会性身份关系和特别权

利，用以对抗市场化、产业化过程中金钱对学术品位的污染

，同时也排除来自行政权力的干扰，以维护师道尊严；反过

来，教授们必须用博大精深的学识以及人格魅力来证实自己

无愧于那样的地位和待遇。 对于法律专业教育而言，大学自

治、教授会主权、学术独立的品位尤其重要。没有这样的前

提条件，很难设想真正的司法独立和职业法律家的团体自治

，也无从保障规范条文和判决的远见卓识以及社会威信，更

不可能陶冶出刚正不阿、为权利和正义而斗争的高风亮节。

也不妨这么认为：有什么样的法学院，就有什么样的法院；

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律师。因此，在举国上下热

烈讨论宪政、法治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的现阶段，我们理所当



然地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北京大学法学院。希望中国的法律专

业教育能从这里别开生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